
11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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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得否自行辦理戶籍登記或證明文件？（25 分）

二、獨居我國人甲於我國境內死亡後，其居住香港之香港籍配偶（香港居民）

乙向我國法院請求分配甲於我國境內之剩餘財產，甲乙並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04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甲為外國人，其配偶為中華民國國民，甲以配偶身分申請歸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配偶死亡後二年內再婚者，亦得申請歸化

毋須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仍應具有相當之財產，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原則上仍須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2 關於子女申請改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生父認領時，得申請改姓

父母受兩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得申請改姓

被撤銷認領時，得申請改姓。惟該子女未成年者，不得改姓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得申請改姓

3 關於外國人申請歸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外國人配偶申請歸化時，須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

錄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之外國人申請歸化，須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

申請歸化之外國人，其行為能力之認定應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

外國人之配偶為中華民國國民而申請歸化時，毋須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

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要件

4 下列何者申請喪失國籍，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外出生且於國內無戶籍者

退伍軍人

行政機關之約聘人員

為民事被告

5 下列何者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歸化者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

撤銷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但未取得外國國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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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回復我國國籍者之擔任公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回復國籍日起 1 年後，得擔任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自回復國籍日起 2 年後，得擔任立法委員

自回復國籍日起 3 年後，得擔任縣議員

自回復國籍日起 10 年後，得擔任總統

7 關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所需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下列何種居留原因得列入計算？

因職業災害須接受治療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技術性之工作

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

8 下列離婚登記之情形，何者應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經法院和解離婚成立者 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者

經法院裁判離婚確定者 經公證人公證之協議離婚

9 下列何種情形應為遷入登記？

在同一鄉內變更住址 3 個月以上

由他鎮遷入 2 個月以上

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入境 3 個月以上

原有戶籍國民，經許可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持入國證明文件入境 2 個月以上

10 有關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死亡登記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為之

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出生後 60 日內為之

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

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不應受理

11 某甲為中華民國人民，於某船舶生下某乙，無法確定其出生地，下列何者非屬確認其出生地之

依據？

以該船舶之註冊地 以該船舶之停泊地

以該船舶之國籍登記地 以該船舶之船籍港所在地

12 下列何者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之？

國民身分證之全面換領 國民身分證有毀損之情形

戶籍謄本之申請 申請閱覽戶籍資料

13 下列何種情形應為變更登記？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無效時 搬家至同一鄉內之其他處所時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新家住址漏未登記段、弄者

14 下列何者並非戶籍法規定之身分登記？

監護登記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出生地登記 死亡登記

15 有關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當事人申報者為準 得僅列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

得與其傳統姓名並列登記 得與其漢人姓名並列登記

16 歸化我國之外國人取用中文姓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

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區隔

已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變更中文姓名，但以 3 次為限

得以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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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何者得不使用本名？

抵押權設定登記 學歷證書

廚師執照 出版書籍

18 依姓名條例之規定，有關不得更改姓名之限制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故意犯罪而被提起公訴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止

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且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自

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止

因過失犯罪而被提起公訴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止

因過失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且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自

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止

19 有關臺灣原住民姓名登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

已回復其傳統姓名者，得再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

申請回復傳統姓名，須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

20 關於本國國民之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國民，得以外交部發給護照之姓名為本名

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應以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登記者，為其姓名

回復國籍者，應回復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時之中文姓名

中華民國國民更改姓名者，一人以 2 次為限，並應於成年後始得修改之

21 關於夫妻之一方申請以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或回復其本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離婚者，應於離婚登記生效 2 年內，回復本姓

再婚者，不得申請冠姓

配偶之一方為外國人者，不得申請冠姓

回復本姓者，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 1 次為限

22 某甲從小居住在臺北市，同時具有我國與 A 國國籍，關於甲之行為能力有無之問題，我國法院應

如何適用法律？

中華民國法  A 國法

中華民國法與 A 國法 中華民國法或 A 國法

23 我國人甲男與法國人乙女在臺灣結婚定居於臺北。乙失蹤下落不明，甲欲於我國法院聲請為乙之

死亡宣告，應如何適用法律？

死亡宣告之要件依法國法，死亡宣告之效力依我國法

死亡宣告之要件與效力皆依我國法

死亡宣告之要件依我國法，死亡宣告之效力依法國法

死亡宣告之要件與效力皆依法國法

24 A 國人甲男與 B 國人乙女為夫妻，在我國有共同住所。關於乙婚後是否應變更姓氏，應適用何國

法律？

適用 A 國法 適用 B 國法

適用我國法 選擇適用 A 國法或 B 國法

25 法國人甲男 20 歲，日本人乙女 18 歲，在我國旅遊時相遇，一見鍾情並締結婚約。我國法院應如

何決定甲乙之婚約是否成立？

適用法國法 適用日本法

適用我國法 甲男適用法國法、乙女適用日本法


